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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分处尝试将分局某铁路住宅小区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分处派人参加并对审计全

过程进行监控。

此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该铁路住宅小区建设外包工程送审金额93,787万元，审减金额近1亿元。采取此种方式有以下

几点启示： 

1、借助社会审计力量，对外发包基建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计形式是可取的。目前，一方面铁路内部审计机构，工程技术

力量有限，另一方面一些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并非长期从事建设工程，而施工单位则是非常专业，特别是在如何抬高工

程价款、如何与建设单位结算工程款等方面的经验明显优于我们。另外作为建设方内审部门，对施工方竣工结算出具审

计结果报告缺乏法律支持，其公正程度会被施工单位质疑。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具有法律效力，且他们在工程项目

竣工结算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无论在熟知国家建设工程相关政策、法规方面，还是在与施工单位的“谈判”技巧方

面，我们都可以借鉴其长处，来弥补我们的弱项，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客观公正的审计结果，保护我们的合法利益，减少

损失。另外还可以确保充分的审计范围，力争使内部审计工作延伸到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2、内审机构对委托审计的全过程应负起监控职责。目前社会审计机构良莠不齐，不同事务所在资质、信誉（业绩）等方

面差异很大。内审机构应在委托合同的签订、送审工作程序等环节上给予监督控制，并凭借内部审计的职业经验及熟知

被审计单位情况的优势对其审计结果的质量给予评价认定，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就对外发包基建工程竣工结算委托事务

所审计，内审机构对整个过程的监控点归纳为以下几点：（1）对建设单位而言（内审机构所管辖范围），首先是监控对

中介机构的选择；二是指导建设单位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其中主要项目为审计收费标准的确定，力争以最低

审计付费，取得最大效益；三是要求建设单位指定专职技术人员按事务所要求及时提供完整的资料，同时负责施工单位

与事务所的联系工作；四是对施工单位所报的工程结算要求建设单位先审核，再提供给事务所。将施工单位明显多报的

项目剔出不计算审减金额（审计收费主要是按审减金额乘以商定比例）。事务所完成审计项目后，计算的审减金额，要

求建设单位应逐项核对其是否正确，以避免多支付审计费用。（2）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一是监控事务所全面履行协

议，要求按时完成审计任务；二是规定审计人员不得单独与施工单位有关人员接触，需要向施工单位了解情况时，必须

有建设单位人员陪同。不许接受施工单位宴请等；三是要求事务所派出的审计组分阶段写出书面小结，定期向审计分处

通报审计情况。 

3、参与审计过程，是提升内审人员综合素质的良机。内审人员参与审计过程，一方面可以通过了解情况，对审计结果的

公正性加以监控，对其审计结果的质量给予评价认定，便于今后择优选取事务所，防范损失和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参与

审计实践（参加事务所与施工单位的“谈判”、在事务所派出的审计小组与建设单位间沟通情况等），内审人员业务能

力会得到提高，同时通过与社会审计人员共同工作，还可以学习掌握并借鉴社会审计的一些好方法，从而提升内部审计

人员素质，改进内部审计机构的工作。（北京铁路分局审计分处 孔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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